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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目的  
 
1.1 為更有效打擊亂拋垃圾、店鋪阻街及棄置廢物等環境衞生問

題，政府建議提高《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 )條例》

(第 570章 )(「《定額罰款條例》」)下相關表列罪行目前 1,500元
的定額罰款金額，以提升阻嚇力，並就此作出相關的法例修

訂。本諮詢文件就政府的初步建議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  

 
 

背景  
 
1.2 特區政府著力提升香港的環境衞生和市容。過去幾個月，由

政務司副司長領導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 (「工作組」 )已採

取多方面措施，務求在短時間內改善香港的環境衞生。行政

長官在 2022年《施政報告》公布，工作組的未來工作包括全

面檢視現行環境衞生法例的權限和罰則。首階段建議提高定

額罰款金額，並已按計劃於 2022年 12月中就初步建議諮詢立

法會。  

 
1.3 我們會在下一階段全面檢視現行環境衞生法例的權限和罰

則，以提升處理各項棘手環境衞生問題的效率、成效和阻嚇

力。我們將於明年年中提出第二階段的法例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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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建議  
 
2.1 現時《定額罰款條例》的附表一訂有九項表列罪行。自 2003

年 6 月，定額罰款金額未有調整，一直維持在 1,500 元。另

一方面，政府在今年 8 月展開的「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

已初見成果。為維持、鞏固及長遠提升香港的環境衞生，工

作組認為有需要提高相關環境衞生法例的罰則，以增強阻嚇

力，強化市民的守法意識。我們會同時繼續進行宣傳教育和

推動社區參與，與提升罰則的工作相輔相成。  

 
 

亂拋垃圾、棄置廢物、吐痰等罪行  
 

2.2 自 2003 年提高《定額罰款條例》下各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水

平至今，本港的累積通脹約為六成 1。為進一步加強阻嚇力，

以及適度反映有關罪行對環境衞生的影響，我們建議調高下

列七項主要涉及個別公眾人士行為的表列罪行的定額罰款

金額，由 1,500 元增加至 3,000 元 (即現時罰款金額的雙倍 )： 
 

(i)  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   

(ii)  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iii)  在公眾地方吐痰   

(iv)  犬隻糞便弄污街道   

(v)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vi)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吐痰  

(vii)  海上棄置廢物。  

 
 
 
 
 
                                                                 

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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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阻街  
 
2.3 《定額罰款條例》下「在公眾

地方造成阻礙」罪行主要針對

店鋪阻街。店鋪阻街有損道路

暢通和環境衞生，亦會對行人

和交通造成滋擾，甚至帶來危

險，因此一直是市民最為關注

的環境衞生和街道管理問題

之一。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在 2022 年 6 月會議上討論打擊店鋪阻街工

作時，亦有委員指現時 1,500 元的定額罰款金額明顯不足，

要求政府檢討及提高金額。  

 

2.4 政府已加強打擊店鋪阻街的執法行動，因「在公眾地方造成

阻礙」而發出的罰款通知書數目在過去幾年大幅增加，由

2019 年約 7 600 張大幅增加至 2021 年接近 14 900 張，增加

接近一倍；同期接獲有關店鋪阻街的投訴，亦由約 15 000 宗

大幅增至逾 23 500 宗，增幅約 57%，反映店鋪阻街問題日益

嚴重。  

 
2.5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有部分違反法例的店鋪經營者把罰款當

作非法使用其店鋪外公眾地方的租金經營成本，對守法經營

者造成不公平的情況。  

 

2.6 繼去年 9 月及今年 6 月展開的試驗計劃，食環署自今年 10 月

起相繼在所有分區採取了新的執法策略，以增加店鋪經營者

的違法成本，當中包括與警務處採取聯合行動，將違法擺放

的阻街貨物檢取移除，食環署亦會向短時間內重複違規者發

出多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以進一步加重其違規成本。政府近

月調動資源嚴厲打擊店鋪阻街的執法策略雖已取得一定成

效，我們認為有需要大幅增加罰款金額，以收阻嚇作用，果

效才可持續。  

 
2.7 考慮上述因素，我們建議把「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行的

定額罰款金額增至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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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大量建築或其他廢物  
 

2.8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 ) 
第 16A(1)條 (《定額罰款條例》

下「非法擺放廢物」罪行 )的立

法原意主要針對非法棄置大

量建築或其他廢物。非法棄置

有關廢物於道路及其他公眾

地方，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

題，甚至構成交通安全風險，備受公眾關注。就非法棄置建

築廢物而言，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一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

予以打擊，然而這些違法活動經常在不顯眼地點及深夜進

行，而棄置過程非常短暫，成功執法及檢控具一定的挑戰性。

我們認為有需要就非法棄置廢物訂定較高的定額罰款金額，

以提高阻嚇力。  

 
2.9 非法棄置建築廢物一般涉及較重、體積龐大的廢物，對街道

等公眾地方造成較嚴重的環境影響。 2019 年至 2021 年，執

法人員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由 173 張增至 264 張，上

升超過 50%。另外，建築廢物一般較重及堅硬，不能用處理

一般廢物的壓縮型垃圾車收集，政府部門需要動用額外公帑

另行安排清理及處置。以 2021 年爲例，政府在公眾地方清理

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量超過 2 000 噸。訂定較高的定額罰款

金額，更能回應社會大眾對違法者須為其造成負面環境影響

付出代價的訴求。  

 
2.10  另外，處置建築廢物須繳付法定的分類按量收費 2，一些心

存僥倖者雖或已向客戶收取處置建築廢物的法定費用，但仍

貪圖方便，非法棄置建築廢物，以逃避繳費，甚至有部分違

法承辦商把罰款當作棄置建築廢物的經營成本。大幅提升定

額罰款金額能減少逃避繳費的經濟誘因。  

 
2.11  考慮上述因素，我們建議把「非法擺放廢物」罪行的定額罰

款金額增至 6,000 元。  

                                                                 

2  政府的廢物處置設施接收不同種類的建築廢物，所收取的費用每公噸由 71 元至 200 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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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上調定額罰款金額而須考慮的其他法例修訂  
 

2.12  《定額罰款條例》下的表列罪行均為相應法例 3下的罪行。

執法人員可因應情況，考慮根據《定額罰款條例》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或按有關法例向涉嫌違法人士提出檢控 (循簡

易程序或可公訴程序 )。  

 
2.13  現時就表列罪行在相應法例下法庭可判定的最高罰款金額，

均高於《定額罰款條例》的定額罰款金額 (1,500 元 )，並附有

監禁等罰則。一般情況下，該等最高罰則應用於最嚴重個案；

另外，根據《定額罰款條例》，在條例指明的情況 4下，裁

判官須在定額罰款金額之上，再判處有關人士相等於該定額

罰款金額的附加罰款。換言之，各表列罪行在相應條例下法

庭可判的最高罰款金額，應為定額罰款金額的兩倍或以上。 

 
2.14  因此，因應定額罰款的建議加幅，有五條表列罪行在相應條

例下法庭可判的最高罰款額須予以修訂，例如因應政府建議

將在公眾地方吐痰和犬隻糞便弄污街道的定額罰款提高至

3,000 元，我們須將《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BK
章 ) 下就有關罪行由法庭 可 判的 最高 罰款 金 額由 第二 級

(5,000 元 )提高至第三級 (10,000 元 )。此外，根據《郊野公園

條例》 (第 208 章 )第 26 條，其附屬法例下可處的最高罰款

額不得超過第二級 (5,000 元 )。因此，就政府建議在郊野公園

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或吐痰的定額罰款提高至 3,000 元，《郊

野公園條例》第 26 條亦需作出相應修訂，將其附屬法例下

可處的最高罰款額由第二級提高至第三級 (10,000 元 )。  

  
2.15  各表列罪行的建議定額罰款金額及在相應條例下法庭可判

定的最高罰款金額的建議修訂詳情載於附件一。在 2019 年

至 2021 年間就《定額罰款條例》下表列罪行發出的罰款通

知書數目及接獲的投訴數目分別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三。  

                                                                 

3  即《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BK)、《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 208 章，附屬法例 A)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及《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 

4  例如有關人士並没有在期限內繳付定額罰款，亦没有通知主管當局其意欲就有關法律責任提

出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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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進式定額罰款」  
 

2.16  就是否推行「累進式定額罰款」5以針對重複違規者施以更高

的罰款金額，我們曾作多方面的考慮，初步看法如下。  

 
2.17  在執法方面，我們預計推行「累進式定額罰款」會增加前線

執法人員和市民出現不必要爭拗的機會。例如，當事人或會

認為有關過往干犯同樣罪行的次數和日期記錄有誤而拒絕

接受較高罰款金額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令現場執法程序更為

繁複。  

 
2.18  推行「累進式定額罰款」需要一個實時、完整的資料庫作支

援。資料庫須實時記錄所有有關違反相關罪行的資料 (包括

每名違法人士干犯各項表列罪行的次數和日期等 )，亦須確

保各部門的前線人員在進行執法行動時，可以即時取得資料

庫的記錄，以確認違法人士過往干犯同一表列罪行的次數，

從而發出相應金額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執法人員在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後，亦須即時更新系統及上傳記錄，確保系統記

錄準確無誤。我們需要考慮開發有關系統的費用及時間是否

具成本效益及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2.19  因此，我們認為可先盡快提高定額罰款金額，並因應情況向

短時間內重複違例者發出多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相對推行

「累進式定額罰款」，有關做法會更為有效，可避免前線執

法人員與市民之間發生不必要的爭拗，亦能更快獲得落實執

行，因此現階段不建議實施「累進式定額罰款」。  

 
 
 
 
 

                                                                 

5  即同一人士因再次違反同一罪行而獲發定額罰款通知書，需繳付較高的定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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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及宣傳教育  
 
2.20  在提高定額罰款的同時，我們亦會繼續加強執法，包括因應

情況向短時間內重複違例者發出多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在合

適的情況下以法庭傳票制度處理個案等。各個執法部門亦會

不時檢視及優化其專責範圍的執法安排，包括不時更新執法

指引，確保前線人員在執法時採取一致準則，致力做到公平

公正。各部門並會在有需要時採取聯合行動。正如本文件第

1.3 段所述，政府會在下一階段的工作全面檢視現行環境衞

生法例的權限和罰則，以提升處理各項棘手環境衞生問題的

效率、成效和阻嚇力。  

 
2.21  此外，相關部門亦會繼續進行宣傳教育和推動社區參與的工

作 (例如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宣傳單張、小冊子及海報等 )，
推廣環境衞生的資訊。我們亦會提醒市民遵守法例，以及違

規的後果，與提升罰則的工作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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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徵詢意見  
 
3.1 對於政府提高定額罰款金額加強阻嚇力，以確保可持續改善

環境衞生和市容的建議，我們預期社會各界大致上會支持有

關方向。至於罰款金額的增幅，社會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會切實聆聽社會各界對第二章所載初步建議的意見，再

敲定最終建議。我們預計最快於明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有

關定額罰款的修訂條例草案。  

 
3.2 現邀請你就下列項目提出意見：  

1. 是否認同有需要提高《定額罰款條例》下就公眾地方潔

淨及阻礙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  

2. 就七項主要涉及個別公眾人士行為的罪行的定額罰款金

額由 1,500 元提高至 3,000 元是否合適；  

3. 就主要涉及店鋪阻街的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由 1,500 元

提高至 6,000 元是否合適；以及  

4. 就主要涉及非法棄置大量建築或其他廢物的罪行的定額

罰款金額由 1,500 元提高至 6,000 元是否合適。  

 

3.3 請填寫意見表 (附件四 )並在 2023 年 1 月 19 日或之前，透過

郵寄、傳真、電郵方式或電子表格提出意見：  

 
地址  : 香港添馬  

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17 樓  

環境及生態局  

傳真號碼  : 2136 3282 

電郵地址  : fixed_penalty_review@eeb.gov.hk 

 
若以郵寄方式，請於信封上註明「提高定額罰款意見書」。若以

傳真方式，請於意見書上註明「提高定額罰款意見書」。  

 

https://eform.cefs.gov.hk/form/veb001/tc/?202212190900
mailto:fixed_penalty_review@ee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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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市民就本諮詢文件提出意見時，是否提供其個人資料，純屬

自願性質。任何連同意見書提供的個人資料，只會用作是次

諮詢工作。  

 
3.5 收集所得的意見書及個人資料或會轉交有關的政府決策局、

部門或機構，作直接與是次諮詢工作有關的用途。獲取資料

的各方其後亦只可把資料用於這些用途。  

 

3.6 諮詢工作結束後，曾就本諮詢文件提交意見書的個別人士及

機構 (「提交意見者」 )的姓名／名稱及意見或會公開供市民

查閱。環境及生態局與其他人士討論時，或在任何其後發表

的報告內，不論私下或公開，或會指名引述就本諮詢文件提

出的意見。我們尊重提交意見者把姓名／名稱及／或其全部

或部分意見保密的意願，不過，如無事先說明，我們將假定

可以公開其姓名／名稱，以及把其意見發表，供公眾參閱。  
 

3.7 任何曾在意見書中向環境及生態局提供個人資料的提交意

見者，都有權查閱和更正這些個人資料。如擬查閱或更正個

人資料，請與環境及生態局聯絡 (聯絡方法請見第 3.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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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定額罰款條例》各表列罪行現時和建議的罰款金額  

以及建議的相應法例修訂  

 

《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1.   未經准許而展

示招貼或海報  

 
(《公眾衞生及

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  

第 104A(2)條 )  

$1,500 $3,0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 ； 每

日罰款 $300 

不適用  

2.   將扔棄物或廢

物棄置在公眾

地方   

 

(《公眾潔淨及

防止妨擾規

例》  

(第 132BK 章 )  

第 4(1)條 ) 

$1,500 $3,000 第 4 級 罰 款

($25,000) 及 監

禁 6 個月；如

該罪行屬持續

的罪行，每日

另加罰款 $300 

不適用  

3.   在公眾地方吐

痰  

 

$1,500 $3,000 如 屬 首 次 定

罪，可處第 2 級

($5,000) 罰 款 ;
及如屬第二次

如屬首次定罪，

可 處 第 3 級

($10,000) 罰 款 ;
及如屬第二次或

                                                                 

1 我們將於下一階段的法例檢討工作按需要檢視可判處的最高罰款金額以外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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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公眾潔淨及

防止妨擾規

例》  

(第 132BK 章 ) 

第 8A(1)條 ) 

或其後再度定

罪，可處第 3 級

罰 款

($10,000) ； 如

該罪行屬持續

的罪行，每日

另加罰款 $300 

其後再度定罪，

可處第 4 級罰款

($25,000)；如該

罪行屬持續的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4.   犬隻糞便弄污

街道  

 
(《公眾潔淨及

防止妨擾規

例》  

(第 132BK 章 ) 
第 13(1)(a)條 ) 

$1,500 $3,000 如 屬 首 次 定

罪，可處第 2 級

罰 款 ($5,000);
如屬第二次或

其 後 再 度 定

罪，可處第 3 級

罰 款

($10,000) ； 如

該罪行屬持續

的罪行，每日

另加罰款 $300 

如屬首次定罪，

可 處 第 3 級

($10,000) 罰 款 ;
及如屬第二次或

其後再度定罪，

可處第 4 級罰款

($25,000)；如該

罪行屬持續的罪

行，每日另加罰

款 $300 

5.   在郊野公園及

特別地區棄置

廢物  

 

(《郊野公園及

特別地區規

例》 2 

$1,500 $3,000 第 1 級 罰 款

($2,000) 及 監

禁 3 個月；如

該罪行屬持續

的罪行，另處

每日罰款 $1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及監禁

3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另處每日罰

款 $100 

                                                                 

2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  208 A 章 )是根據《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 章 )
第 26 條訂立的附屬法例。根據《郊野公園條例》第 26 條，其附屬法例下可處

的最高罰款額不得超過第 2 級罰款 (5 ,000 元 )。因此，為提高表列罪行 (5)及 (6)
項的定額罰款至 3,000 元，我們亦須對《郊野公園條例》第 26 條作出相應修

訂，將其附屬法例下可處的最高罰款額由第 2 級罰款提高至第 3 級罰款 (10,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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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第  208 A 章 )  

第 12(1)(c)條 )  

6.   在郊野公園及

特別地區吐痰  

 

(《郊野公園及

特別地區規

例》 2  

(第  208 A 章 )  

第 12(1)(e)條 ) 

$1,500 $3,000 第 1 級 罰 款

($2,000) 及 監

禁 3 個月。如

該罪行屬持續

的罪行，另處

每日罰款 $1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及監禁

3 個月；如該罪

行 屬 持 續 的 罪

行，另處每日罰

款 $100 

6A. 在公眾地方造

成阻礙   

 
(《簡易程序治

罪條例》  

(第 228 章 )  

第 4A 條 ) 

$1,500 $6,000 第 2 級 罰 款

($5,000) 及 監

禁 3 個月  

第 4 級 罰 款

($25,000)及監禁

3 個月  

7.   海上棄置廢物  

 
(《簡易程序治

罪條例》  

(第 228 章 )  

第 4D(1)條 ) 

$1,500 $3,000 第 3 級 罰 款

($10,000) 及 監

禁 6 個月。如

該罪行是從任

何船隻、地方

或 處 所 ( 並 非

歸公職人員或

公共機構管理

或管轄的地方

或 處 所 ) 發 生

的，可處第 5 級

罰 款 ($50,000)
及監禁 1 年。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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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相應法例 ) 

現時  

定額  

罰款  

建議  

定額  

罰款  

現時  

相應法例罰則  

建議  

相應法例罰則 1 

8.   非法擺放廢物  

 

(《廢物處置條

例》  

(第 354 章 )  

第 16A(1)條 ) 

$1,500 $6,000 如屬第一次定

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

禁 6 個月；如

屬第二次定罪

或其後定罪，

可 處 罰 款

$500,000 及監

禁 6 個月；及

如屬持續的罪

行，每天另處

罰款 $10,0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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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定額罰款條例》各表列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  

 

《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執法  

部門  

2019 
(張 ) 

2020 
(張 ) 

2021 
(張 ) 

1.   未經准許而展示

招貼或海報  
香港警務處  
(警務處 ) 

食物 環 境 衞

生署  
(食環署 ) 

3 652 3 486 3 217 

2.   將扔棄物或廢物

棄置在公眾地方   
警務處  

食環署  

房屋署  

康文署  

42 497 42 348 46 437 

3.   在公眾地方吐痰  警務處  

食環署  

房屋署  

康樂 及 文 化

事務署  
(康文署 ) 

2 388 1 533 1 651 

4.   犬隻糞便弄污街

道  
警務處  

漁農自然  
護理署  
(漁護署 ) 

食環署  

房屋署  

康文署  

23 43 33 

5.   在郊野公園及特

別地區棄置廢物  
警務處  

漁護署  

103 7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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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執法  

部門  

2019 
(張 ) 

2020 
(張 ) 

2021 
(張 ) 

6.   在郊野公園及特

別地區吐痰  
警務處  

漁護署  

2 0 0 

6A. 在公眾地方造成

阻礙   
警務處  

食環署  

7 612 10 853 14 897 

7.   海上棄置廢物  警務處  

漁護署  

食環署  

康文署  

海事處  

 

24 39 21 

8.   非法擺放廢物  警務處  

環境保護署  

173 21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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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定額罰款條例》各表列罪行接獲投訴數目  

 

《定額罰

款條例》  
下相應  
項目編號  

 

罪行  
2019 
(宗 ) 

2020 
(宗 ) 

2021 
(宗 ) 

1.  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  15 443 7 771 5 917 

2.  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2 262 2 358 3 117 

3.  在公眾地方吐痰  57 126 113 

4.  犬隻糞便弄污街道  1 448 1 125 1 280 

5.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19 23 25 

6.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吐痰  1 4 0 

6A.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15 022 18 904 23 510 

7.  海上棄置廢物  16 19 31 

8.  非法擺放廢物  2 320 2 012 1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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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意見表 (按此前往電子表格 )  

姓名 * ：  (先生 /女士 /小姐 ) 

機構名稱 * ：   

電話號碼 * ：   

*可選擇填寫  

 

就主要建議的意見  

 

1. 有需要提高《定額罰款條例》下就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罪行

的定額罰款金額。  

 同意   備註：                       

                            不同意   

                      

 

2. 將下列七項主要涉及個別公眾人士行為的罪行的定額罰款金

額由 1,500 元提高至 3,000 元：  

(i)   未經准許而展示招貼或海報；  

(ii)   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在公眾地方；  

(iii)   在公眾地方吐痰；  

(iv)   犬隻糞便弄污街道；  

(v)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棄置廢物；  

(vi)   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吐痰；及  

(vii)   海上棄置廢物。  
 

 合適   備註：                       

                            過低   

 過高                     

 

https://eform.cefs.gov.hk/form/veb001/tc/?20221219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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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主要涉及店鋪阻街的罪行的定額罰款金額由 1,500 元提高

至 6,000 元。  

 合適   備註：                       

                            過低   

 過高                     

 

4. 將主要涉及非法棄置大量建築或其他廢物的定額罰款金額由

1,500 元提高至 6,000 元。  

 

 合適   備註：                       

                            過低   

 過高                     

 

5. 其他意見：                       

                           

                           

                                                                                                                                   

                           

                           

                           

                           

                           

                           






